[bookmark: _Toc7178]达川区检察院三举措 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达州市达川区人民检察院高度重视，坚决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严格按照市院和区委工作要求，围绕为期三年工作目标，紧盯涉黑涉恶重大案件，提升办案质效，大力铲除黑恶势力经济基础，多措并举“打财断血”，深挖彻查“打伞破网”，分阶段、分领域完善策略方法、调整主攻方向，始终保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强大攻势，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截止目前，达川区检察院共批准逮捕涉黑恶犯罪案件23件87人，不批准逮捕2件4人，追捕1人；提起公诉涉黑恶犯罪案件7件57人，判决并认定3件21人，追诉3人，追加漏罪3人，判决并认定3件21人。移送“保护伞”线索49条，发出检察建议6件（次）。 
一、切实提高站位、加强学习领悟。一是重视督导找差距。达川区检察院党组坚持把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树牢“四个意识”、践行“两个维护”的重要检验，始终把思想和行动高度统一到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重大决策上来，持续提升政治站位，以等不起的紧迫感、坐不住的责任感，全力投入专项斗争。多次召开党组会、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专题会以及党组中心组学习会，加强对中央、省、市及区有关扫黑除恶会议精神的学习领悟，针对中央、省、市督导组督导中发现反馈的问题和短板，多次召开专门会议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做到边落实边整改。二是强化业务培训。刑检部门定期每月8号集体学习研究扫黑除恶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和证据指引，特别是2019年颁布实施的关于“恶势力”、“套路贷”、“软暴力”和“财产处置”四个司法解释，这四个司法解释对一些常见实践问题作出了详细规定，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切实提升了一线办案人员把握法律政策的能力和水平。
二、健全组织机制，严格依法办案。一是持续发挥“头雁效应”。达川区检察院制定印发了《关于检委会委员领办重大案件实施办法的通知》，明确要求主要领导、分管领导、检委会委员领办涉黑涉恶案件，亲自阅卷、参与案件讨论、讯问询问、听取意见等关键性办案环节，压实入额院领导、检委会委员办案责任。构建“1+1+X”的办案模式，即“一名院领导/检委会委员+一名员额检察官+若干辅助人员或者书记员”。目前，达川区检察院领导、检委会委员带头办理涉黑犯罪案件2件56人，涉恶犯罪案件1件20人。例如，我院办理的由中央督导组交办线索、省扫黑办挂牌督办的我区首例涉黑案件——开江县贺学江等26人涉黑案，成立了由党组成员、副检察长为主办检察官，一名员额检察官、一名检察辅助人员和两名聘任制书记员为协办人员的办案组。办案组审查卷宗175册、证据材料4万余页，讯问羁押在凉山州、达州市、宣汉、开江等多地看守所犯罪嫌疑人18名，列举了100余项需要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的证据材料。目前，该案已被依法提起公诉。二是强化提前介入和案件会商。与公安机关签订了《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听取检察机关意见实施办法》，与公安、法院会签了《黑恶犯罪案件会商研判办法》。就扫黑除恶工作提前介入、查办涉黑涉恶案件过程中遇到的事实、证据和相关法律问题进行沟通协调、统一执法思想和定案标准，形成打击合力。确保把打击矛头对准群众反映最强烈、最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势力。专项斗争以来，达川区检察院共提前介入涉黑恶犯罪案件7件，与公安机关会商研究16次，与法院会商研究13次，区扫黑办组织公检法会商研究7次，市扫黑办组织市区公检法会商研究3次。三是强化检察监督，确保不枉不纵。严格贯彻执行高检院张军检察长“是黑恶势力犯罪的，一个也不放过；不是黑恶势力犯罪的，一个也不能凑数”的要求，突出监督主责主业。坚持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案，加强对涉黑涉恶犯罪案件立案、侦查、审判、刑罚执行等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严把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准确把握黑社会性质组织“四个特征”，准确认定黑恶势力犯罪，建立了对拟不批准逮捕、拟不起诉的涉黑和重大涉恶案件请示制度。目前，不批准逮捕涉恶犯罪嫌疑4人，起诉不认定为恶势力犯罪案件1件12人，追加漏罪6人，追诉3人。
三、着力除恶务尽，推进长效常治。围绕实现“一年治标、两年治根、三年治本”的总体目标，达川区检察院紧密结合司法办案，助力相关部门堵塞漏洞，固本强基。一是强化“打财断血”力度。把扫黑除恶与摧毁黑恶势力经济基础结合起来，加大“打财断血”力度，摧毁黑恶势力的“造血”功能。大力支持侦查机关加大犯罪财产调查力度，依法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及时封堵涉黑涉恶资产转移藏匿的渠道。在提前介入、退回补充侦查等环节，精心引导侦查机关深入调查黑恶组织及其成员财产情况，清查涉案财产，深挖利益链条。加强对涉案财产性质的审查、移送，向法院提出精准的财产刑建议，着力增强打财成效。例如，开江县贺学江等26人涉黑案办理中，达川区检察院向公安机关发出补充侦查函3份，引导侦查机关深入调查黑社会组织财产情况，清查涉案财产，深挖利益链条，依法查封、扣押、冻结贺学江及其骨干成员不动产、车辆、公司股权等涉案财产共计29处。又如，我市首例套路贷恶势力犯罪集团案办理中，对于被告人张某某一张银行卡36万余元的存款，是否是用于犯罪或者是犯罪所得，无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但我院坚决认为，根据《两高两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规定，“依法应当追缴的财产无法找到的，可以追缴其他等值财产”，最终得到人民法院采纳，并将此存款全部冻结，为后来退赔被害人和判处罚金刑的执行提供了保障。二是深化“破网打伞”。达川区检察院把深挖“保护伞”线索作为主攻方向和衡量专项斗争成效的重要标准，牢记重大犯罪的“保护伞”发现不了就是失职，发现了不追究就是渎职的要求，按照“三个不放过”要求动真格、出实招、见实效，严格执行“两个一律”，严格落实“一线双核”、“一案三查”等要求，会同纪委监委落实信息沟通、双向移送、同步介入、核查反馈等机制，在案件审查报告中，每案必须写明有无“保护伞”线索及线索移送、处理情况，确保“扫黑”与“打伞”同步推行。目前，我院已向纪委监委上报保护伞线索49条，纪委监委正在调查核实中。例如，我院在办理罗某某等5人恶势力团伙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案中发现，宣汉县某镇法律服务所为罗兆明等人发放高利贷“出谋划策”，我院遂向纪委监委移送保护伞线索17条。三是全面落实“一案一建议，一案一整治”要求。认真落实专项斗争边打边治边建的要求，对办案中发现的行业管理漏洞等问题，及时制发检察建议，努力从源头防范和遏制黑恶势力滋生蔓延，截止目前，达川区检察院共发出检察建议6件。例如，我院在办理我市首例套路贷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中发现，犯罪分子利用被害人金融知识匮乏、消费不理性、法律意识淡薄等弱点，以合法借贷形式掩盖不法侵财犯罪实质，“套路贷”之所以能“套”到被害人，一方面是利用被害人急需借款的心理，另一方面是因为犯罪分子利用“精心”设计的格式合同，一步步诱使被害人陷入圈套。为此，达川区检察院利用微信公众号、本地主流报刊等线上线下平台，积极宣传“套路贷”的犯罪特征、社会危害，营造打击“套路贷”违法犯罪活动的舆论氛围。同时，为促进社会综合治理，我院向达川区司法局发出加强宣传的检察建议，被建议单位半个月内就开展了相关法制宣传，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达川区检察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存在一定不足，下一步，我院将对照差距，补足短板，持续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更加纵深方向发展，为达川经济社会的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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